  韶院合同-货物-一般-20  -   号(补1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韶关学院合同

合同名称： ······· 合同补充协议
甲方：韶关学院

乙方： ······· 公司
甲    方：韶关学院

法定代表人：

地    址：

电    话：

乙    方： ······· 公司
法定代表人：

地    址：
电    话：
甲乙双方于···年···月···日签订了 ······· 合同(以下简称“主合同”),采购项目编号： ······· ，合同编号： ······· 。

鉴于 ······· 原因，双方现本着友好，互信，互助的原则，依据实际情况，在主合同的基础上特订立以下补充条款：
一、主合同修改内容如下:

（一）原“ ······· ”变更为“  ·······   ”。

（二）增加一条：······ 。
二、本协议生效后，即成为主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，与主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

除本协议中明确所作修改的条款之外，主合同的其余部分应完全继续有效。本协议与主合同有相互冲突时，以本协议为准。

三、本协议壹式 肆 份，甲方执 贰 份，乙方执 贰 份，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甲方印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印章: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或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或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

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
